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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暫時處分聲請書

院 司法院怎法法庭

請  人 ‵

設 l00冷08台 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 22號 必樓

電話 :02-2393-60〔 13

設 10碎02少 台北市 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3少 號

4樓

電話 :02-2597-少 118

正

太
「
附
委
任
狀

相

請  人

二 人 之

訟 代 理 人

對  人

楊佳陵律師

趙文魁律師

送達代收人 蔡惠子律師  設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6號 8樓

為上列聲請人選定未成年人監護人等案件 ,依法聲請暫時處分事 :

年請事項

一 、請裁定准許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簡抗字第 60號民事裁定 (含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 l08年度家親聲字第 380號家事裁定等),於 鈞院 1l1年度

憲民字第碎3少 號裁判憲法審查案件判決宣告前 ,應暫時停止執行 。

二 、請裁定禁止相對人於 鈞院 ll1年度憲民字第碎3少 號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判決宣告前 ,在未經聲請人 或未成年子女 之同意下 ,自 行或

委託第三人將未成年子女 攜出或才多送出境 。

年請理由

壹 、程序部分 :

;ㄜ 

一

一 

一

;一 ′: 磅魟 文

︴︳︴︳ ︳2｝  2 2

一 、本件聲請人 與相對人 兩造就未成年子女 選定監護人等

案件 ,已經最高法院 l11年度台簡抗字第 60號民事裁定駁回聲請人再

抗告之請求而確定 (第 一審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8年度家親聲字

第 380號家事裁定 ,第 二案審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ll0年度家親聲

抗字第 18號家事裁定 ,下稱原裁定),惟聲請人認原裁定有違憲疑義 ,

二

彴必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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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於民國 (下 同)ll1年 5月 23日 遞狀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刻 正由

鈞院以 ll1年度憲民字第碎3θ 號案件審理中 ,故本案達憲審查部分已合

法擊屬 ,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有所附麗 ,程序上應屬合法 ,合先敘明 。

二 、本件未成年人即#請人 已滿八歲 ,就本件哲時處分案危有程序

(訴訟)能力 ,為形顯其作為女妓及程序上之主娃 ,爰 依法提具委任

狀如後 。

(一)按 鈞院 l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 3上 段謂 :「 .‥ 維護未成年

子女最佳利益 ,為 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

涵 ,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 ,因 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

在 ,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 ,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

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 。」又同判決理由第 38段謂 :「 按基於憲法

保障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 ,法院於處理有關未成年子女

之事件 ,應基於該未成年子女之主娃性 ,尊 重該未成年子女之意願 ,

使其於相關程序陳述意見 ,並據為審酌判斷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之極重要因素 。」揭明了在親權或監護權爭奪之案件中 ,未成年子

女本身方為最重要實體或程序上之主毽 ,故未成年子女之訴訟權利

應子保障 。

(二)復按家事事件法第 1猝 條第 2項規定 :「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 ,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就有關其身分及人身自由之事件 ,有程序能力」

而此規定與憲法訴訟法 (下 簡稱本法)之性質並不相抵觸 ,故在憲

法訴訟程序中應得類推適用 (本法第碎b條參照)。

(三)經查 ,本件兩造爭執未成年子女 之監護權 ,而 今已年

滿八歲 ,就本件兩造孰較適合擔任其監護人之家事事件 ,依據家事

事件法第 1冷 條第 2項 , 應有程序能力 ,故為彰顯其程序主

體之地位 ,維護其受憲法第 16條所保障之程序基本權 ,茲將其列

為聲請人並檢附其委任狀 (參附件 l),以擺脫傳統未成年子女只

被當作程序客體 ,其 自身意願不受重視之司法威權形象與作法 。

八 、女娃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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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對人已執原確定裁定向桃田地方法院拜請強制執行 ,並舒發存證信函

通知將於前往#請人住處取交 ,未成年子女 有隨時被相對

人滿往大陸地區 ,而道受雜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風險 ,安有急迫之必要

性 ,故千請人本件#請危符合憲法訴訟法第ㄥ3條裁定哲時處分之要件 。

(一 )按 憲法訴訟法第碎3條 :「 聲請案件擊屬中 ,憲 法法庭為避免憲法

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有急迫必要性 ,

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就案件相關之爭議 、

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 ,為 暫時處分之裁定

(第 1項 )。 憲法法庭為前項裁定前 ,得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陳述意

見或為必要之調查 (第 2項 )。 」

(二)復按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第 31段謂 :「 保全制度固屬司法權之

核心機能 ,．
l任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要性 ,當屬法律保留

範圍 ,應 由立法者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內容 。於立法機關就釋憲程序

明定保全制度之前 ,本院大法官行使釋憲權時 ,如 因系爭憲法疑義

或爭議狀態之持續 、爭鸃法令之適用或源因糱件裁判之執行 ,可能一

對人民基本權若ll或 態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豈 ,倘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 ,

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虹垂坴

室 白年 ,帥傳 雄 箝 雄 命 哲 日年底 ′方ㄟ之 盤 娑 確 雄珒
一
斤博 虛 芬 聯 銶努ll大 於

弊時 ,自 可准子暫時處分之宣告 。┘又釋字第 5砂少號解釋理由書第

2段亦同此意旨。

(三)再按 鈞院 ll1年憲暫裁字第 1號裁定理由謂 (參附件 2):「 四 、

就跨國父母之情形 ,如何適當酌定其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 ,對未成年子女身心能否健全發展之憲法權利關係尤切 。於

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暫時處分事件 ,如 決定

不當 ,確足使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之憲法權利遭受難以回復之

重大損害 。上開確定終局裁定係維持第一審裁定聲請人應將該未成

年子女交付乙○○之暫時處分 ,但此暫時處分之執行 ,對於該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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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憲法權利之影響至鉅 ,然上開確定終局裁定有無牴觸憲法 ,

仍待本庭進行憲法審查 ,且上 開罐 定終屆 琳定 已進入 強制 動.打娃 序 ,

峚雄確具急迫性與必要性 ,兩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 ,本庭認本件確

有准子暫時處分之必要 ,是上開確定終為裁定 (含毒灣羞北地方法

院 上08年唐 矣暫 字 第 冷6號案喜 定),於本庭 ll1年唐憲民i字 第

1奶 號 螢 請 人 盤 諳 簽 判 憲法 塞 杏 案件 裁判 宣告 前 ,應暫 日芋停 止勒▲

行 。 」

(四)經查 ,本件聲請人 之子 與

大陸地區女子即相對人 於 103年 7月 7日 結婚 ,二人育有未

成年子女 ,但 因夫妻雙方問文化及性格上差異 ,二人爭執不

斷 ,相 對人即向大陸地區法院訴請離婚 ,業經

人民法院於 10猝 年 l1月 1猝 日調解成立 ,且因相對人表

示無扶養能力 ,自 願放棄親權 ,遂在調解協議中約定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 單獨任之 。然 於大

陸工作期間因遭貓抓傷 ,注射狂犬疫引發身體不適 ,不 幸於 108年

碎月 8日 在江蘇省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死亡 ,而 自父母離

異後 ,即隨同祖母 及祖父 定居於臺灣 (以上均參原審裁

定書)。 ,嗣在兩造爭取 監護權之訴訟中 ,相 對人又表明其

為 唯一之親權人 ,請求聲請人 交付未成年子女及相關身

分證明文件 ,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 l08年度家親聲字第 380號

家事裁定准許 ,而 聲請人雖提抗告與再抗告 ,均分別遭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第二審及最高法院裁定駁回而確定 ,但聲請人不服該確定裁

定 ,已具狀向 鈞院聲請憲法審查 (已如前述),合先敘明 。

(五)玫查 ,在 鈞院 ll1年度憲民字第們少號本案尚未裁判前 ,相對人

已執原裁定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茲 有聲請人收到該

法院之執行命令可稽 (參聲證 l),該執行命令命聲請人於收文後

15日 內將 及其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交付子相對人 ,否則法院

將直接強制執行或處新台幣 3萬 元至 30萬 元之怠金 ;且相對人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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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律師寄發存證信函子聲請人 (參聲證 2),通知其將從大陸前往

台灣於 l11年 12月 27日 下午 5時赴聲請人家中取交 及其證

件 。惟聲請人 已年滿八歲 ,目 前就讓 國小

二年級 ,在 台灣已將近 5年有餘 ,早 已習慣與爺爺及奶奶在台灣的

生活 ,有 完整的生活圈及朋友圈 ,並固定就醫治療口語發音之問題 。

甚者 , 曾多次明確表示不願回大陸生活 (參聲證 3,另 參裁

判憲法審查本案聲證 5),因 此 ,若 准許相對人強制執行原裁定 ,

驟然將 攜往大陸 ,勢必對其身心靈造成極大之傷害 ,而 有急

迫之必要性 。

(六)再查 , 在原裁定所陳明

之地址 ,已 非其現居地址 ,而 聲請人多次詢

問相對人 ,相 對人均故意隱瞞其大陸現居地址 ,以致聲請人在大陸

時欲找相對人協商 相關事宜 ,均 尋覓無著 ,此 由上開執行命

令中相對人的地址未詳細載明 (參聲證 l),可 見一斑 。此外 ,相

對人於今年 3月 又與再婚配偶訴外人 又產下一女 ,但卻隱瞞

不告知聲請人 ,故兩造間已幾無信賴關係之可言 ,若 鈞院准許相

對人以執行手段斷然將 攜往大陸 ,勢必造成將聲請人 日後找

不到 ,無法對 行使探視權 ,或 甚無法再次帶回台灣照

顧之機會 ,此將就聲請人夫妻與 祖孫關係問 ,以及 享

有祖父母照護疼愛的權利 ,造成不可挽回之重大損害 。

(七)未按家事非訟事件確定裁定雖有執行力 ,但並無既判力或實質之確

定力 ,尤以本件原裁定第二審程序中 ,僅形式上開一次庭 ,並無進

行相關證據之實質調查之粗陋程序進行可證 ;更甚者 ,本案之情事

自原裁定第二審結辯後早有變更 ,相 對人與再婚配偶 今年 3

月又產下一女 ,原 裁定所委託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 ,均有重新評

估與調查之必要 ,否 則 ,聲請人將難期待 被接往大陸後 ,相

對人之再婚配偶仍會對之 「視如己出 ( 自陳)」 而不會偏頗 ,

將來在大陸是杏仍能受到如同聲請人夫妻萬般疼愛 ,則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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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 !職故 ,衡諸相對人得以照顧未成年子女 之利益 ,聲請

人 及 之利益顯較有優先性與急迫性 ,祈請 鈞院參照

鈞院 ll1年 憲暫裁字第 1號裁定 ,賜裁定准許暫時停止原裁定之強

制執行 ,同 時裁定禁止相對人自行或委託第三人將未成年子女

攜出或移送出境 ,以避免聲請人 及 遭受難以回復之重

大損害 ,而 維護未成年子女 受憲法第 l0、 巧 、21、 22、 160

條保障之居住及遷徙自由、生存權 、受教權 、人格權 (人性尊嚴 )、

家庭制度 、最佳利益及身心健全發展等重要之基本權 (釋字第 55碎 、

712號參照),實不勝感禱 !

二 、兩岸問並無海牙公約之保陣找制 ,未成年子女 若道避#意願強制

被描往大陸地區 ,恐將有受到兒虐或家暴的危險 ,即便我國訴訟又改定

監鼓社人為#請人 ,兩岸欠約互忘互助協議 ,子女恐再也無法回台由群

請人照顧 ,道特造成兒童身心有道受份害的重大危險 。

(一 )按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Rights oft比 Child)》

第 12條明定 (參附件 3):「 一 、簽約國應使有意思能力之兒童就

與其自身有關事務有自由表意之權利 ,其所表示之意思應依其年齡

大小與成熟程度予以權衡 。二 、據此 ,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

影響之司法和行政訴訟中 ,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則 ,由 其本

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團體 ,表達意見之機會 。」又兒童權利

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 :「 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

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是於家事事件之關係人為兒童 、

且裁判結果將影響自身權利時 ,抗告法院即應於裁定作成前 ,通知

未成年子女到場陳述意見 ,以 尊重兒童之人性尊嚴 、維護其人格發

展 。

(二)再按 ,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今年 6月 15日 在一件美國公民與義大利公

民的監護權紛爭 (GolanvSaada),由 索尼婭．瑪麗亞．索托瑪約

(SoniaMahaSotomayor)大 法官主筆 ,9票全數通過 ,宣 告下級法

院決定子女應該交付父親赴義大利的決定應子廢棄重審 ,主 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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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少80年海牙關於國際問拐帶兒童民事部分公約第 13條雖規定公約

國對於非法移置應以返請子女慣居之請求國為原則 ,但是根據同條

(b)款的例外規定 ,若其返回會使兒童在身體上或心靈上遭受傷害的

重大危險 (gravehsk o比arln),或 會使兒童置於不能忍受的境地 ,

事實審法院無需考慮返還子女的所有可能 「減災措施┘ (㎡l possible

ameliorativemeasures),就 可以守巨絕返還子女給該國。

(三)經查 ,中 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均並非海牙公約之會員國 ,但 中

華民國司法屢有引用海牙公約之精神或法理 。即便是海牙公約國 ,

若其返回會使兒童在身體上或心靈上遭受傷害的重大危險 (grave

hsk of㏑m),或 會使兒童置於不能忍受的境地 ,司 法權仍得≠l︳ 決

拒絕返速 。更況 ,本件子女的慣居地 ,在台生活已經將近六年 (參

拜證ㄥ),台浩是其慣居地 ,大陸地區只是其生母之所在 ,未成年

子女對大陸環境完全陌生 ,而且充滿恐惙 。

(四 )再查 ,本件歷審 ,既沒有為子女選派程序監理人 、家事調查官也沒

有親眼觀察子女與生母之互動 ,調查官只憑與生母的視訊對談 ,就

認定生母沒有不適任的事由。但子女對於監護人為何人的意願 ,歷

審都不曾給予其表意之機會 ,甚 至直到近 日的執行程序 (參聲證

l),司 法事務官都沒有開過調查庭詢問子女意願 ,可見子女的表意

權 ,目 前完全沒有受到我國司法任何尊重 。比對司法院日前於 lll

年 11月 1碎 日兒童人權月學術研討會邀請之德國科隆家事法院家事

庭庭長 Dr◆ 比ginaBomelburg之 實務經驗分享 ,針對 8歲兒童這個年

齡層 ,要特別關注在兒童的開係與依憩 ,可 以詢問的問題包括 (參

聲證 幻 :「 誰屬於你的家庭 ?這些人中誰愛你 ?你喜歡誰 ?你最

喜歡的人是誰 ?在所有提及的人中 ,有你最愛的人嗎 ?當你在學校

遇到問題 、與他人吵架或傷心時 ,你最喜歡的人中誰應該幫助你 ?┘

本件未成年子女的意願 ,在我國司法中卻還沒有被這樣傾聽過 ,我

國司法對於兒童意見聽取的實務 ,實有盡快改進 ,急起直追先進國

家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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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又查 ,歷審法院對於聲請人主張生母曾經家暴未成年子女父親 ,子

女在場目日者等情節 ,故其親權應該停止 ,關 於生母是否曾有家暴 ,

明明 公安法醫鑑定委託書之簡要案情記載謂 (參聲證 6):

「因家庭瑣事與我老婆 發 生矛盾被其毆打┘ ,詎料地院一

審裁定 (第 l0頁 ),卻認定此等文件 「均未載明涉案人員姓名」、

「夫妻相處難免有摩擦 ,當 日事件應屬夫妻一時情緒過激所為之偶

發行為 ,未成年子女充其量只是在場 ,未受有暴力相向 。」至於父

親被生母家暴後 ,聲請人立刻到場 ,看到 「小孩在哭 、嘴唇發紫」 ,

且一客期間還沒有發生新冠疫情 ,我 國法院就此家暴之重要事證 ,

也拒絕重要證人 來台作證說明其對於生母是否有暴力性格的

認識 (詳參本案之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凡此過程 ,均足證事實

客法院在本件審理並沒有慎重審理是否生母曾經有家暴 、甚至有慣

常家暴的可能 ,更不顧生母其實具有即便子女在場也會與配偶暴力

相向的危險性 。此等對於生母適任性之調查的粗疏與恣意 ,若其返

回會使兒童在身體上或心靈上遭受傷害的重大危險 (gravehsk of

harln),或 會使兒童置於不能忍受的境地 ,現我國大法官實有必要

職 司護憲 、兒童權利守護神的職責 ,准許聲請人暫時處分與本案之

聲請 ,方能使事實審法院得以要慎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 ,

以確認其返回生母在身體上或心靈上會否有遭受傷害的重大危險 ,

並確保其得到適任的監護人 。

(六)最後也最重要的 ,本案未成年子女一直都有語言障礙問題 ,幸經聲

請人訪遍國內各大醫院 ,經過長期的定期語言治療 ,目 前進步很多 。

但是 ,偏偏要在中國大陸生存 ,很重要的捲舌音 ,現在仍舊是未能

年子女的單門 ,所以目前每週一聲請人依然不辭辛苦持續帶孩子去

醫院治療 。這個情況在台灣不會是個問題 ,但是在大陸能否被包容 ,

會否因為此等發音障礙造成其環境適應的重大困難與心理受傷 ,甚

至被霸凌 ,現大陸疫情非常嚴重 ,疫情洪峰將至 ,醫療體系不堪負

荷 ,孩子能否持續受到治療 ,顯有疑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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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綜上 ,因 兩岸問並無海牙公約之保陣機制 ,未成年子女 與台

泔的聯結緊密 ,與社母情嵐深亥ll如 同母子 ,與生母嵐情淡薄 ,現若

道違背意願被生母強制被描往大陸地區 ,加上生母用ll與再婚配偶生

一新生兒 ,其經濟與時間都不克裕 ,去有兩子的座力甚重 ,從其先

前細故就毆打弟請人兒子的紀錄挽之 ,未成年子女女有受到兒虐或

家暴的高度危險 ,即便 日後我國司法可能改定監鼓權人為年請人 ,

兩岸既無海牙公約 ,也欠約互忠互助之司法協議 ,子女恐再也無法

回台由#請人照旗 ,道將造成兒童身心有道受傷害的重大危險 ,兒

童從祖父母在台成長的意願 、主娃性 ,身 心健全發展之人格權 ,都

將受害．

為此 ,聲請人爰依憲法訴訟法第們 條等規定提出聲請 ,狀請 鈞院鑒核 ,

賜裁定准許暫時處分之聲請 ,以保全聲請人上開基本權遭受急迫且難以回復

之重大損害 ,而保障人民之基本權與人性尊嚴 ,毋任不勝感禱之至 !

【附件 (若未註明 ,皆為彩本 )】

附件 l:委任狀正本四份 。

附件 2:憲法法庭 1上 1年憲暫裁字第 1號裁定乙份 。

附件 3: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節本 。

【證物 (若未註明 ,皆為形本 )】

聲證 1: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執行命令乙份 。

聲證 2:存證信函乙份 。

聲證 3: 手寫陳述書乙份 。

聲證 碎: 入出境紀錄統計表乙份 。

聲證 5:司 法院 ll1年 l1月 1冷 日兒童人權月學術研討會資料 ,德 國科隆家

事法院家事庭庭長Dr.ReginaBomelburg演 講資料中譯本摘要 。

聲證 6: 公安法醫學活體檢驗鑑定委託登記表乙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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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狀

司法院忠法法庭 公安

中 革 民 國 l11年 12月 2︳ 日

具 狀 人 :

訴訟代理人 :楊佳陵律師

訴訟代理人 :趙文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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